
切結書 

□已提供列冊人口及配偶之薪資轉帳帳戶。 □無薪轉帳戶。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僅有郵局存簿且已提供，確實無其他存摺。 

□列冊人口其他銀行存簿及虛擬(數位)帳戶明細： 

姓名:              已提供郵局存簿並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明細。 

姓名:              已提供郵局存簿並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明細。 

姓名:              已提供郵局存簿並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明細。 

姓名:              已提供郵局存簿並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明細。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確實無購買任何保險(包括醫療險、意外險、

壽險、儲蓄險等) 

□戶內應計算人口□無□有勞工勞退新制(6%)或農民退休儲金(個人提繳)。   

勾選「有」者須提供給付證明及存簿內頁。  

□戶內應計算人口□無□有銀行或郵局定存。勾選「有」者須提供定存單

或存簿內頁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經查有隱匿財產、收入及其他不實之行為，應返還所領取的補助
款，並須負相關民事、刑事責任。 

立  書  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電    話： 

住    址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